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作業要點 

107年 12月 20日 107學年度第 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校長、教授與副教授延長服務作業，特依教

育部頒定「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校長依相關程序聘任並經教育部聘定後，於任期中屆滿六十五歲者，得任職

至任期屆滿為止；於任期屆滿而獲續聘者，得繼續服務至任期屆滿，但不得逾七

十歲。 

校長如任職至任期屆滿，並依相關法令規定回任本校教授、副教授後，得依本要

點規定辦理延長服務。 

三、本校基於教學及學術研究人才培育需要，對於符合第四點規定之教授、副教授，

在徵得其同意於年滿六十五歲後繼續服務者，經系(所)務會議或院、校單位主管

推薦，得辦理延長服務。 

教授、副教授無請求延長服務之權利。 

四、本校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曾擔任國家講座主持人。 

(三)曾獲國家產學大師獎。 

(四)曾獲教育部學術獎、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或師鐸獎。 

(五)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勵二次以上。 

(六)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五年內，有個人專書(經審查

後出版)或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物公開發表與系所教學研究相關之重要學

術論文三篇以上(名列主要貢獻者)，對學術確有貢獻者。 

(七)教授藝能科目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前五年內，有創作、展演 

、技術指導三次以上，國際聲望卓著。 

(八)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前五年內，曾接受政府委託或非政府委

託之教學研究計畫三件以上，對學術界有具體貢獻。 

(九)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前三年內，曾接受政府委託或非政府委

託之研究或產學計畫總金額(含技轉金額)達五千萬元，對學術或產業界有具

體貢獻。 

五、本校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經系(所)務會議或院、校單位主管依第七點規定期

限，填具延長服務推薦表(如附表)，提經三級教評會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推薦延長服務之教授、副教授，符合第四點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九款規定者，經

系(所)務會議或院、校單位主管推薦，得逕將延長服務推薦表提校教評會通過後 

，陳請校長核定。 

六、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期限，依下列規定辦理，並至屆滿七十歲之當學期終了

止: 

(一)依第四點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條件辦理延長服務者，每次延長服務期限最長

以三年為限。經核定延長服務者，於第一次屆滿前續辦延長服務，由系



(院、校)進行審查，於第二次以後，每年應有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物公開發

表與所授課程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一篇以上，始能續辦延長服務。 

(二)依第四點第六款至第九款規定條件辦理延長服務者，第一次自年滿六十五歲

之日起至屆滿六十六歲之當學期終了止；第二次以後，每次延長服務期限不

得逾一年。 

七、人事室於每年三月及九月普查系(院)將於次年二月一日及八月一日年滿六十五歲

屆齡及屆滿延長服務期限之教授、副教授名單，送交聘任單位參考。 

系(院)教授、副教授年滿六十五歲或屆滿延長服務期限之月份，為當年八月至

次年一月者，應於當年四月底前，檢附相關證件送人事室彙整提校教評會審

議；如年滿六十五歲或屆滿延長服務期限之月份，為次年二月至七月者，應於

當年十月底前，檢附相關證件送人事室彙整提校教評會審議。 

八、教授、副教授於延長服務期間，不得留職停薪或休假進修、研究。 

九、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確定後，由人事室於一個月內至全國公教人員

退休撫卹整合平臺登錄校長、教授及副教授延長服務名冊資料。 

十、校長於延長服務期間辦理退休者，其退休之生效日期如下: 

（一）任期屆滿者，為任期屆滿之次日。 

（二）經主管機關同意於聘期中辦理辭職者，為辭職生效日。 

十一、教授、副教授於延長服務期間因已無教學意願、不符合第四點所定延長服務條

件或已無教學及學術研究人才培育需要，本校應中止其延長服務，並立即報請

教育部辦理退休，以本校中止其延長服務之日為其退休生效日。 

十二、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提經校教評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推薦表      推薦單位：   

職 別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教 師 
證 書 字 號 

字 

第         號 

前次核
定延長
服  務 

備查日 
期文號 

  年   月   日 
字 

第            號 
推 薦 情 形 第   次推薦 

時   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擬申請延長服

務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符合本校延長服務作業要點第四點條件之一（請在適當款項上打「ˇ」，並檢附相關資料） 

□一、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曾擔任國家講座主持人。 
□三、曾獲國家產學大師獎。 
□四、曾獲教育部學術獎、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或師鐸獎。 
□五、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勵二次以上。 
□六、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五年內，有個人專書(經審查後出版)或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物公

開發表與系所教學研究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名列主要貢獻者)，對學術確有貢獻者。 
□七、教授藝能科目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前五年內，有創作、展演、技術指導三次以上，國際聲望卓著。 
□八、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前五年內，曾接受政府委託或非政府委託之教學研究計畫三件以上，對學術界  
   有具體貢獻。 
□九、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前三年內，曾接受政府委託或非政府委託之研究或產學計畫總金額(含技轉金

額)達五千萬元，對學術或產業界有具體貢獻。 

系(所)務會議或院、校

單位主管推薦理由（具

體事蹟） 

 

 

 

 

 

                             

                 系(所)或院、校單位主管簽章： 

符合上述

第三款至

第八款條

件之一者 

系（所） 

審查意見 

 
經本系（所）  年  月  日第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檢附會議紀錄） 
                                                 
                                                  

                      系（所）主管簽章： 

院審查意見 
經本院  年  月  日   第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檢附會議紀錄）  

院長簽章： 

※以第九

款推薦延

長服務 

送研發處及研總中

心確認三年內合計

總金額是否達五千

萬元 

研發處審核計畫金額(                 )元 

研總中心審核技轉金額(                 )元 

符合上述第一款至第二

款或第九款條件之一者 

逕提校教評會審議。 

推薦單位【系(所)或院、校單位主管】簽章： 

人事室會簽 
奉核後，擬提校教評會審議。 主任 

簽章 
 

                     

校 長 批 示 
 

校教評會審議日期及結果：   年   月   日第  次校教評會   結果為： 

                                    

承辦人簽章： 

備註：依據第三款至第八款條件之一推薦延長服務者，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將綜合考量該系(所)
所分配之教師員額。 


